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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112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-膳

食及交通案(南投)需求規範書 

壹、 辦理案名：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112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-膳

食及交通案。 

貳、 採購標的說明： 

112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-(7/12-8/25)教練 2人、選手 20

人共 22人膳食費及交通費。（8/23-8/25）另加教練 2人、選手 20人共 22

人膳食費。 

一、 可依實際用餐及搭乘日期計價。 

二、 用餐時段：配合本會之需求安排，以中、西式餐點為原則。 

三、 須以大型 42人座以上遊覽車接送。 

四、 履約期間：每日提供早、午、晚三餐及車輛。 

五、 礦泉水無限制供應。 

 

項目 行程 地點 人數 條件 

划船 7/12-8/25(45天) 
南投縣日月潭月牙灣 

划船訓練中心 22人 一日三餐 

划船 8/23-8/25(3天) 
南投縣日月潭月牙灣 

划船訓練中心 
22人 一日三餐 

划船 7/12-8/25(45天) 
南投縣日月潭月牙灣 

划船訓練中心 
44人 42人座 

參、 採購金額、履約期間及撥款方式： 

一、 本案採購金額新臺幣 85 萬 8,600 元整（含稅，依實際決算金額為準）。 

二、 履約期間：自決標翌日起至 112年 8月 31日止。 

三、 撥款方式：履約屆滿結算付款，得標廠商須附發票、住宿明細(日期、房

號及姓名) 

肆、 投標廠商資格： 

一、 依法登記立案且符合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，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設立經

營，且有辦理與本案相關項目之公司、有限合夥或行號。 

二、 依法登記立案且符合旅館業管理規則規定，經旅館所在地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申請設立經營，且有辦理與本案相關項目之公司、有限合夥或行號。 

伍、 投標廠商企劃書（乙式 6份） 

陸、 投標廠商評審基準及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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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案參考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成立評審小組，並參考「採購評選

委員會審議規則」及參考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辦理評審。 

二、 評審作業： 

(一) 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，始得為受評廠商。 

(二) 受評廠商應進行簡報，並接受本案評審委員之詢答，採「統問統答」方

式計時。簡報時間為 10 分鐘、答詢時間以 5 分鐘為原則，其有 5 家（含）

以上者，簡報時間為 7 分鐘、答詢時間以 3 分鐘為原則。 

(三) 受評廠商於評審會議時，應派本案負責人或主要工作小組人員出席簡報，

簡報先後次序於評審會議前前抽籤決定之。 

(四) 輪由該廠商簡報時，其出席人數應不得超過 2人。其他廠商應先行退場。 

(五) 評審委員於評審會議中，得就受評廠商所提與評審項目有關之書面資料

及簡報有關內容提出詢問，受評廠商列席人員僅得就該詢問事項發言。 

(六) 簡報及答詢計時於倒數 1分鐘時，按鈴 1聲；時間到時按鈴 2聲，廠商

應立即停止簡報或答詢。 

(七) 為避免本會準備簡報器材於使用中損壞，造成對後續尚未簡報廠商之不

公平現象，本案簡報所需各該器材（如電腦、投影機等），由各該受評廠

商自備。 

(八) 評審結果於簽報本會理事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。 

三、 評審標準： 

本案對各投標廠商，依下列各項目是否提供，予以評分。 

項次 評審項目 評審內容 

1 組織及管理【30%】 飯店介紹，以及近年承辦過其他機關、團體

等住宿服務。 

2 規模、設備及地理位置【40%】 1.如飯店是否為連鎖飯店、觀光局星級評鑑

結果..等。 

2.提供房型及所屬設備。 

3.與訓練地點間之交通距離。 

3 價格合理性【20%】  

4 簡報及答詢【10%】  

四、 優勝廠商評定方式：採序位法 

(一) 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，評選委員就初審意見、廠商資料、評審項目

逐項討論後，由各評審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評審項目及子

項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個別廠商平均

總評分，未達 75分者，不得列為議價對象。其全部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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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75分者，則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。 

(二) 評審委員於各評審項目及子項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計各該

廠商之序位，以平均總評分 75 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 1 名，

而其標價合理，無浪費公帑情形，且經出席評審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，為

優勝廠商。 

(三) 優勝廠商為 1 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；優勝廠商 2 家以上者，依優勝序

位以依序議價方式辦理。若有 2 家（含）以上優勝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

者，其議價順序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。該等廠商報價仍相同者，擇獲得評

審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優先議價；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 

(四) 評審委員評審評分表，及評審總表如附件一及附件二。 

五、 補充說明及規定： 

(一) 投標文件澄清：投標文件有向投標廠商說明必要者，將參考政府採購法

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0條辦理。 

(二) 評審委員名單保密規定：本案未於招標文件中公告評審委員名單，該名

單於開始評審前予以保密。投標廠商不得探詢委員名單。 

柒、 智慧財產及著作權歸屬： 

一、 投標廠商及得標廠商不得有違反智慧財產權法規行為。其有違反法令情

事發生者，投標廠商及得標廠商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，與本會無關。 

二、 得標廠商交付相關文件，其智慧財產權及其附著物件歸屬本會其實際著

作人、得標廠商及其使用人均應約定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其中含有第三

人開發產品或無法判斷是否為第三人產品者，應自行保證其使用合法性

或提供授權證明文件保障本會具有使用合法性。其有違反各該規定而導

致本會受有損害者，得標廠商應負相關損害賠償責任（含各種訴訟費用、

律師費用及其他損害賠償）。 

三、 得標廠商就本案不得有抄襲、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。其得

標廠商或其他第三人涉有使用著作權糾紛者，悉由得標廠商自負法律責

任。 

捌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得標廠商除應依規劃時程辦理外，並應按月或有必要時主動向本會提出

工作進度報告，於報告中有應確定或修正辦理事項者，由得標廠商製作會

議紀錄或提出建議案，報本會核定後實施。 

二、 對本需求規範書有疑問者，請向本會行政組 02-87711434洽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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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需求規範書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均參考政府採購法或民法相關法令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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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中華民國划船協會辦理「112 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

手計畫-膳食及交通案」(南投)評審委員評審評分表 

評審委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項次/

項目 
評分說明 配分 

廠商得分 

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

1 

組織及管理 

(飯店介紹，以及近年承辦過

其他機關、團體等住宿服

務。) 

30    

2 

規模、設備及地理位置 

1.如飯店是否為連鎖飯店、觀

光局星級評鑑結果..等。 

2.提供房型及所屬設備。 

3.與訓練地點間之交通距離。 

40    

3 價格合理性 20    

4 簡報及答詢 10    

得分合計     

轉換序位     

評審委員意見： 

備註：一、委員應就各該評審項目分別得分加總後並轉換算為序位。 

二、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，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，故仍須納入評審，
簡報與答詢項目可評其零分。 

三、參加簡報時，以企劃書內容為範圍，簡報資料非投標文件不得納入評選範圍，且不得
藉以更改投標文件內容。 

四、評審結果於簽報本會理事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。 

評審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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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中華民國划船協會辦理「112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

計畫-膳食及交通案」(南投)評審委員評審總表 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評審委員代號 

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

標價 標價 標價 

得分 

加總 
序位 

得分 

加總 
序位 

得分 

加總 
序位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平均總評分 

（得分加總除以出

席委員數） 

      

序位合計       

序位名次    

全部 

評審 

委員 

姓名      

職業      

委員簽名      

一、評分後若投標廠商之總平均 75分以上（含）者為及格，未達者，不列入優勝廠商。 

二、依評審及格廠商所得總序位數高低，決定與本會議價之優先順序，總序位數最低者，取得
優先議價權；有 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時，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；如又相同者，擇
獲得評審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優先議價，如該項目分數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 


